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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 急 

 

 

 

 

穗财保〔2021〕14 号 

 

 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转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 
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（中医药事业 

传承与发展部分）补助资金的通知 

 

市卫生健康委，广州医科大学，各区财政局: 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

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）补助资

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20〕334 号）（详见附件 1）和市卫生

健康委提供的资金分配意见及绩效目标方案，现将 2021 年中央

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

分）补助资金 193.5 万元下达你们（项目代码：Z155080000004）。

有关资金用途、资金收支分类科目、管理要求、说明等详见附

件 1。 

一、本资金为中央直达资金，请严格按照中央直达资金要

求拨付使用资金，2021 年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资金”，

项目名称应与本项资金预算指标文中的项目名称保持一致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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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。 

二、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请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参照《2021 年度中

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

部分）绩效目标表》（详见附件 3）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

评价工作。请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自觉接受财政部

广东监管局的监督。 

 

附件：1.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

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

展部分）补助资金的通知（粤财社〔2020〕334

号） 

      2. 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补

助资金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）分配表 

3.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 

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）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财政局 

2021 年 1 月 27 日         

（联系人：熊艳，联系方式：38923520）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。 

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7 日印发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
单元：万元

建设中医药
健康文化知

识角

制作中医药
文化产品

推进中医药
文化进校园

开展中医药
健康文化素
养水平监测

全国基层名
老中医药专
家传承工作

室建设

全国中医
临床特色
技术传承
人才培养

中医药创新
骨干人才培

养

全国西学中
骨干人才培

养

全国名老中医
药专家传承工

作室建设

0
1=2+3+4+5+6+7
+8+9+10

2 3 4 5 6 7 8 9 10

合计       193.50      4.00     5.00    100.00      24.00     32.00     2.50      6.00      6.00       14.00

  本级 63.5 5 40 2.5 6 3 7

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                32.25             5.00            20.00           1.25              3.00              3.00

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                20.00            20.00

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               11.25           1.25              3.00                  7.00

   越秀区 22 2 20

越秀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22.00              2.00            20.00

   荔湾区 37 2 20

荔湾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22.00              2.00            20.00

荔湾区中医医院                 15.00             8.00                  7.00

   黄埔区 14 6 8

黄埔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6.00               6.00

2021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补助资金（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）分
配表

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 中医药人才培养

辖区 合计



建设中医药
健康文化知

识角

制作中医药
文化产品

推进中医药
文化进校园

开展中医药
健康文化素
养水平监测

全国基层名
老中医药专
家传承工作

室建设

全国中医
临床特色
技术传承
人才培养

中医药创新
骨干人才培

养

全国西学中
骨干人才培

养

全国名老中医
药专家传承工

作室建设

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 中医药人才培养

辖区 合计

黄埔区中医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8.00             8.00

   花都区 9 6 0 3

花都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6.00               6.00

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3.00              3.00

   番禺区 14 6 8

番禺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6.00               6.00

番禺区中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8.00             8.00

   南沙区 28 20 8

南沙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20.00            20.00

南沙区第二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8.00             8.00

   从化区 6 6

从化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6.00               6.00



专项名称

中央主管部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

市级财政部门 广州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中央补助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建设中医药健康知识文化角 2个

中医药进校园 ≥5个

制作中医药文化产品 1项

开展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监测 4个区

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 12个

人才培养合格率 ≥90%

培训计划完成率 ≥95%

社会效益指标 中医药人才技术水平 提高

可持续影响指标 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高

193.5

1.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、制作中医药文化产品、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、开展公民中
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监测等4项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。
2.开展4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、2名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
养、2名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培养、2名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养、2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
传承工作室建设等一批人才培养和培养平台建设项目。

绩
效
指
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质量指标

（ 2021年度）
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广东省中医药局

广州市卫生健康委


